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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中迪投资                   公告编号：2022-118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应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事项概述 

2018 年 12 月，北京长风丽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丽景”）

全资子公司成都迈尔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尔斯通公司”）向

四川简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阳农村商业银行”）申请

17,000 万元借款。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投资、本公司、

公司”）为前述迈尔斯通公司银行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17,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相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28 年 12月 2日）起两

年。 

经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1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在 50,000 万元

的额度内，为迈尔斯通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也就前述担保事项于 2018 年 12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公告。  

现公司拟将持有的长风丽景 100%股权及其下属全部股东权益以 6,346.72万

元的价格出售给攀枝花市健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丰物流”）。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长风丽景、迈尔斯通公司的股权，对迈尔斯通公司的担

保则被动形成对外担保。公司拟继续为长风丽景下属全资子公司迈尔斯通公司与

简阳农村商业银行的借款事项提供担保，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均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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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已就本次担保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成都迈尔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迈尔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12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兰廷波。 

6、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校园路东段 99号 8栋 5楼 1号。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8、主要股东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风丽景持有迈尔斯通公司 100%股权。 

9、经营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迈尔斯通公司总资产为 69,822.89 万元，总负债

为 24,083.06 万元，净资产为 45,739.83 万元；2021 年度，迈尔斯通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979.36 万元，净利润-2,163.55 万元；（前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迈尔斯通公司总资产为 68,951.86 万元，总负债为

24,465.33 万元，净资产为 44,486.53 万元；2022 年 1-9 月，迈尔斯通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418.08 万元，净利润-1,253.30 万元。（前述数据已经审计） 

10、迈尔斯通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拟出售长风丽景 100%股权及下属全部股东权益被动形

成对外担保。 

本公司拟继续为长风丽景全资子公司迈尔斯通公司向简阳农村商业银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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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 17,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相关债

务期限到期之日（2028 年 12 月 2 日）起两年。 

根据长风丽景股权及其下属股东权益出售事项交易双方拟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的约定，中迪投资对迈尔斯通公司在简阳农村商业银行的借款所提供的保

证担保，协议双方力争在长风丽景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日后 1年内由健丰物流或其

指定的其他主体或资产完成担保置换，中迪投资不再承担担保责任。若因简阳农

村商业银行不同意双方制定的担保置换方案从而导致无法完成上述置换的，在中

迪投资的担保被置换前，健丰物流应保证中迪投资不会因迈尔斯通公司的该债务

问题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否则实际履行了担保责任的中迪投资有权向迈尔斯通公

司或健丰物流追偿，同时，健丰物流同意向中迪投资上述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目的 

本次拟继续为长风丽景全资子公司迈尔斯通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出售长风

丽景 100%股权及其下属全部股东权益交易事项的实施，有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能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云平、李光金对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对外

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继续为成都迈尔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有助于

推动出售北京长风丽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下属全部股东权益的事项

实施，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对于前述事项，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7,106.70 万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96%；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余额 8,17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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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2 月 13 日 


